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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深

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上市公司至正股份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直接及间接取得目标公司 AAMI 之 99.97%股权并置出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至正新材料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的一部分。本次交易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

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顺利通过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注册，以及

最终取得相关部门审核和注册的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本次交易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

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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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或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上市公司/至正股份 指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991） 
正信同创/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指 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ASMPT Holding/本公

司 
指 

ASMPT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先进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为 ASMPT 的全资子公司，曾用名为“先进科技亚洲

有限公司”、“先进太平洋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

股东及实 际控制 人
/ASMPT 

指 
ASMPT Limited，中国香港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522），
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封装设备龙头，本次信息披露人

ASMPT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的股东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直接及间接取得目标公司 AAMI 之 99.97%股权并置出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至正新材料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 
在境内，上市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收购 AAMI 上层出资人持有的有关权益份额，

包括嘉兴景曜、滁州智元 2 家合伙企业中先进半导体作为

GP 拥有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嘉兴景曜、滁州广

泰 2 家合伙企业之 LP 的全部财产份额和相关权益，以及

滁州智合 1.99%股权。在境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ASMPT Holding 持有的 AAMI 
49.00%股权，在上市公司取得AAMI控制权的同时，AAMI
将支付现金回购香港智信持有的 AAMI 12.49%股权。同

时，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目标公司/AAMI 指 Advanced Assembly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Limited，先进封

装材料国际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ASMPT Holding、通富微电、领先半导体、先进半导体、

海纳基石、海南博林、厚熙宸浩、陈永阳、张燕、伍杰、

芯绣咨询、香港智信 
北京建广/建广资产 指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领先半导体 指 深圳市领先半导体发展有限公司 

先进半导体 指 南宁市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通富微电 指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前列的半导体封测龙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156） 
海纳基石 指 深圳海纳基石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博林 指 海南博林京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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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熙宸浩 指 嘉兴厚熙宸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芯绣咨询 指 芯绣咨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香港智信 指 Hong Kong Zhixin United Company Co., Limited 

滁州智合 指 滁州智合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景曜 指 嘉兴景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更名“嘉兴景曜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智元 指 滁州智元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拟更名“滁州

智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滁州广泰 指 滁州广泰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资产购买协议》 指 至正股份与 ASMPT Holding、正信同创签署的《资产购买

协议》 
《资产购买协议之补

充协议》 指 至正股份与 ASMPT Holding、正信同创签署的《资产购买

协议之补充协议》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战投管理办法》 指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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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先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SMPT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商业登记编号 11142306 

公司类型 私人公司 

注册地区 中国香港 

公司董事 蒲增翔 

注册日期 1987-06-09 

经营业务 投资控股公司，并为集团公司提供物流、采购和行政服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ASMPT Holding 的控股股东为 ASMPT。ASMPT 为

港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522.HK。其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ASMPT Limited 

公司编号 CA-30843 

公司类型 上市公司 

注册地区 开曼群岛 

注册日期 1988-11-21 

经营业务 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硬件及软件解决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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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ASMPT Holding 

（1）主要业务情况 

ASMPT Holding 是 ASMPT 的全资子公司，为 ASMPT 提供物流、采购和行

政服务。 

（2）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千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49,269 2,671,449 2,730,015 
所有者权益 2,044,043 2,034,099 2,024,049 
资产负债率 22.85% 23.86% 25.86%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26,126 150,954 169,948 
净利润 9,944 10,050 16,064 
净资产收益率 0.49% 0.50% 0.80% 

注：ASMPT Holding 的财务报表由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2、ASMPT 

（1）主要业务情况 

ASMPT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硬体及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

产品涵盖半导体装嵌和封装及 SMT（表面贴装技术），从晶圆沉积乃至于各种

帮助组织、组装及封装精细电子组件的解决方案，以便客户用于各种终端用户设

备，如电子产品、移动通讯器材、计算设备、汽车、工业以及 LED（显示板）。 

ASMPT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联交所股份代号: 0522），并且是恒生科技

指数、恒生综合市值指数下之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恒生综合行业指数下之恒生

综合信息科技业指数、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及恒生香港 35 指数之成份

股。截至 2024 年 6 月末，ASMPT 在全球共拥有 15 个研发中心和约 10,800 名

员工。 

（2）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合并口径） 

单位：港币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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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4,278,409  23,962,844  24,776,531  26,500,791  
所有者权益 15,540,281 15,803,958 15,857,531 15,411,689 
资产负债率 35.99% 34.05% 36.00% 41.84%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6,480,996 14,697,489 19,363,495 21,947,637 
净利润 314,151 711,501 2,618,067 3,175,180 
净资产收益率 4.01% 4.49% 16.75% 22.20% 

注：ASMPT 的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的财务报表由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2024

年上半年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违法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蒲增翔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员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

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已发行股本 持股方式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ASMPT (Thailand) Ltd. 7,000,000 泰铢 直接 100% 市场推广 

深圳先进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718,300,000 港币 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

装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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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已发行股本 持股方式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先进半导体设备（深

圳）有限公司 
47,835,000 美元 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 

先进科技（惠州）有

限公司 
114,000,000 美元 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

装技术设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已发行股本 持股方式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先进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 
1,900,000,002
港币 

直接 100% 
投资控股及代理服务以及为集

团公司提供物流及采购服务 

ASMPT ALSI B.V. 100 欧元 间接 100% 
研究及发展,制造及出售半导

体器材 

ASMPT AMICRA 
GmbH 

24,229,771 欧元 间接 100% 买卖及制造半导体器材 

ASMPT GmbH & 
Co. KG 

20,200,000 欧元 间接 100% 
制造及出售表面贴装技术设备

及买卖半导体器材 
ASMPT Equipment 
(M) Sdn. Bhd. 

500,000 马来西

亚令吉 
间接 100% 市场推广 

先进半导体设备

（深圳）有限公司 
47,835,000 美元 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 

香港先进有限公司 
500,000 港币及

60,000,000 美元 
直接 100% 

在香港买卖半导体器材及表面

贴装技术设备及在韩国作市场

推广 
ASMPT Japan 
Limited 

10,000,000 日元 直接 100% 
买卖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装技

术设备 
ASMPT Malaysia 
Sdn. Bhd. 

281,413,000 马

来西亚令吉 
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装技

术设备 
ASMPT NEXX, Inc. 0.01 美元 间接 100% 买卖及制造半导体器材 
先域微电子技术服

务（上海）有限公

司 
400,000 美元 间接 100% 买卖半导体器材 

ASMPT SEMI USA, 
Inc. 

60,000 美元 间接 100% 买卖半导体器材 

ASMPT Singapore 
Pte. Ltd. 

53,000,000 新加

坡币 
直接 100% 制造及出售半导体器材 

先进装配系统有限

公司 
5,400,000 欧元 间接 100% 买卖表面贴装技术设备 

ASMPT SMT 
Singapore Pte. Ltd. 

154,653,979 新

加坡币 
直接 100% 制造及出售表面贴装技术设备 

ASMPT SMT UK 
Limited 

1,680,000 英镑 间接 100% 买卖及制造表面贴装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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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已发行股本 持股方式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ASMPT SMT USA, 
LLC 

无 间接 100% 买卖表面贴装技术设备 

先进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 
26,000,000 美元 间接 100% 

研究及发展半导体器材及物业

投资 
香港先进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000 港币 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提供研究和

发展服务 
先进科技（惠州）

有限公司 
114,000,000 美

元 
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装技

术设备 
先进太平洋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港币 直接 100% 在台湾买卖半导体器材 

深圳先进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718,300,000 港

币 
间接 100% 

制造半导体器材及表面贴装技

术设备 
ASMPT (Thailand) 
Ltd. 

7,000,000 泰铢 间接 100% 市场推广 

Critical 
Manufacturing, S.A. 

496,065 欧元 间接 100% 
开发、推广及出售制造执行系

统软件解决方案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

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ASMPT Holding 及其控股股东

ASMPT 均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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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目的与决策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中，信息披露义务人 ASMPT Holding 基于对目标公司和上市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拟向上市公司出售其于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份，交易对价为

上市公司新发行的股份以及现金。本次交易完成后，ASMPT Holding 将成为上市

公司的重要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经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

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包括： 

1、本次交易已履行交易对方及相关方现阶段所必需的内部授权或批准； 

2、本次交易已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原则性意见； 

3、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因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

涉及关联监事回避表决的相关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因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2 

涉及关联监事回避表决的相关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2、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 

3、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国家境外直接投资（ODI）事项在相关主管部

门完成备案或审批手续； 

4、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如适用）。 

除上述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外，因本次交易涉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

司进行战略投资，根据《战投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

ASMPT Holding 或上市公司需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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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方式 

一、本次交易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 ASMPT Holding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ASMPT Holding 将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9,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06%（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或 18.12%（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后，ASMPT Holding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募集配套

资金前） 
本次交易后（募集配套

资金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ASMPT 
Holding 

- - 29,000,000 21.06% 29,000,000 18.12% 

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按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 22,360,499 股）

测算。 

二、本次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组

成。上市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直接及间接取得

AAMI 99.97%股权并置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至正新材料 100%股权，并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中，ASMPT Holding 以其持有的

AAMI 49.00%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并获得部分

现金对价。 

三、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资产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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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23 日，ASMPT Holding 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正信

同创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 

2. 本次交易、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上市公司应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ASMPT Holding 持有的目标公司之 5,338 股普通股（占

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之约 49.00%，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以《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

由上市公司和 ASMPT Holding 通过签署书面协议（以下简称“对价确认协议”）

约定。 

3. 支付方式 

（1）上市公司应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ASMPT Holding 发

行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以购买

ASMPT Holding 持有的目标公司普通股，具体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以对价确认

协议约定为准（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 ASMPT Holding 持有的目标公司普通股的具体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应以对

价确认协议约定为准。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i）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2.00 元/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ii）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

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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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3）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将根据以发行股份形式

支付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计算公式

如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的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根据前述公式计算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

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4）ASMPT Holding 对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拥有完全和有效的所有权，且其所获得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 

（5）ASMPT Holding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

发行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ASMPT Holding 通过二级市场增

持、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另行增发的股份等其他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受上

述锁定期限制。 

（6）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股份比例

共同享有。 

4. 募集配套资金 

（1）上市公司应尽最大努力进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所得资金应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项下的现金对价、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用途，但应符合如下条件：（i）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股份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其他相关事宜应由各方另行协商并在对价确认协议

项下约定；及（ii）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ASMPT Holding 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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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应在中国证监会出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申请批复文件后

12 个月或批文有效期（以孰短为准）内完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配售及股份登

记。 

5. 交割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应在以下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之后实施和完成： 

（1）每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声明和保证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交割日止的期间内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误导； 

（2）本协议约定的、每一方应在交割日之前遵守和履行的承诺和义务均已

得到遵守和履行，且并未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 

（3）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内，并未发生任何将会

或可能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或情形； 

（4）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决议批准本次交易； 

（5）ASMPT Holding 的董事会已经决议批准 ASMPT Holding 向上市公司出

售标的资产； 

（6）目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已经决议批准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约定转

让目标公司的股份； 

（7）上市公司和 ASMPT Holding 已经签署对价确认协议； 

（8）上市公司已经和（除 ASMPT Holding、香港智信和北京建广以外的）

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交易对方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包括全部补充、

修订和附属协议，以下合称“其他资产购买协议”），使得上市公司得以直接或间

接收购（除 ASMPT Holding、香港智信和北京建广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之外的）

其他目标公司股份；而且：（i）上市公司已经向 ASMPT Holding 提供其他资产购

买协议（包括全部补充、修订和附属协议）的完整签署副本；（ii）ASMPT Holding

在本协议项下享有的涉及标的资产估值和对价、交割先决条件及其他实质影响

ASMPT Holding 享有的权益或上市公司承担的义务的交易条件，并不劣于其他

交易对方在其他资产购买协议项下享有的交易条件；且（iii）其他资产购买协议

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 

（9）上市公司已经和目标公司、香港智信签署回购协议（包括全部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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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和附属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使得目标公司得以回购香港智信持有

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而且：（i）上市公司已经向 ASMPT Holding 提供回购协议

（包括全部补充、修订和附属协议）的完整签署副本；（ii） ASMPT Holding 在

本协议项下享有的涉及标的资产估值和对价、交割先决条件及其他实质影响

ASMPT Holding 享有的权益或上市公司承担的义务的交易条件，并不劣于香港

智信在回购协议项下享有的交易条件；且（iii）回购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均

已得到满足； 

（10）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已经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

审查（如适用）； 

（11）上交所已经审核通过本次交易； 

（12）中国证监会已经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注册； 

（13）上市公司和先进半导体已经签署有关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文件（包括

全部补充、修订和附属协议），（i）上市公司已经向 ASMPT Holding 提供资产置

换交易文件（包括全部补充、修订和附属协议）的完整签署副本；且（ii）资产

置换交易文件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 

（14）上市公司已经取得实施本次交易所需的其他中国政府的审批和核准

（包括有关收购目标公司股份的境外投资审批和核准，商务部对跨境换股的批准

或不提出异议）； 

（15）上市公司已经向 ASMPT Holding 提供重大资产重组披露文件的草稿

并已经就该等草稿内容取得 ASMPT Holding 事先书面确认；且 

（16）上市公司已经拥有支付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全部现金对价所需

的账面现金，且已经就此向 ASMPT Holding 提供令其合理满意的证明。 

6. 交割 

（1）在交割先决条件均被满足后的第五个工作日（或各方另行以书面方式

同意的其他日期），各方应进行标的资产的交割。在交割日，ASMPT Holding 应

促使目标公司交付记载上市公司持有标的资产的股份证书（Share Certificate）及

股东名册，上市公司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 ASMPT Holding 支付对价确认协议

约定的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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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向 ASMPT Holding 承诺：（i）在交割日后十日内，上市公司

应向中登公司提交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登记手续；且（ii）在

交割日后三十日内，上市公司应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登记

手续，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对价登记在 ASMPT Holding 名下。 

（3）除非 ASMPT Holding 和上市公司另行以书面方式同意：（i）本协议项

下有关本次交易的交割，应当与有关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收购目标公司其余股份

交易的交割同步进行，使得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直接和间接拥有目标公司

的全部已发行股份（但香港智信和北京建广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除

外）；（ii）上市公司向 ASMPT Holding 支付全部交易对价的日期不得晚于目标公

司向香港智信支付回购对价的日期及上市公司向其他交易对方支付其他资产购

买协议项下交易对价的日期；且（iii）资产置换交易文件项下本次资产置换的交

割应以本协议项下本次交易的交割为前提。 

为免疑义，最迟在交割日后三十日内，本次资产置换的交割应当完成，且上

市公司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将材料业务运营实体的股东变更为先进

半导体的登记手续（即先进半导体应被登记为持有材料业务运营实体百分之百

（100%）股权的唯一股东）。 

如本次资产置换的交割或上述股东变更登记未能在交割日后三十（30）日内

完成，则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当向 ASMPT Holding 支付金额相等于材料业务评

估价格百分之三十（30%）的违约金。 

7. 过渡期 

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盈利（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

净资产）在交割日后由上市公司最终全部享有；目标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交割日后由 ASMPT Holding 按照交割日前其

直接或间接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承担。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或亏损金额应最

终以上市公司指定且 ASMPT Holding 认可并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金额为准。 

8. 公司治理安排 

（1）为确保目标公司稳健经营，除非上市公司和 ASMPT Holding 另行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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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方式同意，本次交易完成日起三十六个月内，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应保持

连续性及稳定性；具体而言，目标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包括人数）

和职权应保持不变。为免疑义：（i）目标公司董事会仍将由五名董事组成；目标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仍将包括一名首席执行官（CEO）和一名首席财务官（CFO）；

（ii）许一帆和 Lim Choon Khoon 仍将继续担任目标公司的董事，何树泉（HO 

SHU CHUEN）仍将继续担任 CEO，郑学启（CHENG HOK KAI, FREDERICK）

仍将继续担任 CFO；且（iii）目标公司董事会的其余三名董事应由上市公司提名

的人选继任。 

（2）本次发行完成日起九十日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且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应促使及确保先进半导体）应提议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且应投票同意：（i）

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两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的非独立董事；（ii）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一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及（iii）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一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的监事。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促使及确保先进半导体）

应提议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且应促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先进半导体提名的董

事投票同意：（i）上市公司应设两名总裁（亦称联席总裁）；且（ii）提名并选举

何树泉（HO SHU CHUEN）担任上市公司的联席总裁，负责目标公司的经营管

理。 

9. 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及解除 

（1）若任何一方发生以下情形导致本协议其他方遭受损失，违约的一方应

赔偿其他方由此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i）任何一方在本协

议下的任何陈述和保证不真实或存在重大遗漏，或违反该项陈述和保证；或（ii）

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义务或责任，或未遵守本协议的任

何其他约定。 

（2）本协议应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在下

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i）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ii）

经 ASMPT Holding 董事会审议通过；及（iii）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但是，本协议陈述和保证、违约责任、协议生效及解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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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自各方签署本协议之日生效。 

（3）发生《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任一情形或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情形时，

可解除本协议。根据本条约定提出解除本协议的一方，无需向其他各方承担违约

或赔偿责任。 

10. 其他 

本协议的任何补充、修订和变更应由各方签署后方为有效。尽管本协议有其

他不同约定，若上交所或中国证监会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或 ASMPT Holding 调整

本协议相关安排，或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确有必要就本协议约定事项进行修改，则经各方届时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对本

协议进行修改、变更或补充。为免疑义，如任何该等修改、变更或补充将实质性

影响或变更 ASMPT Holding 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或将导致本协议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ASMPT Holding 并无义务接受或同意此等修改。如因未接受上交所

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未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或变更而导致本次交易必须终止，ASMPT Holding

也无需因此对另一方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 

（二）《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25 年 2 月 28 日，ASMPT Holding 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正信同

创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2. 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目

标公司 100%股份以市场法确定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526,000,000 元，对应本次交

易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727,740,000 元。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 

（1）以市场法确定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经各方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1 

协商确认，上市公司应向 ASMPT Holding 支付的交易对价金额（包括上市公司

应向 ASMPT Holding 支付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1,716,793,703

元； 

（2）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ASMPT Holding持有的目标公司之 2,453

股普通股，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之约 22.51%，上市公司应向 ASMPT Holding

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为人民币 788,793,703 元； 

（3）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ASMPT Holding持有的目标公司之 2,885

股普通股，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之约 26.49%，上市公司应向 ASMPT Holding

支付的股份对价金额为人民币 928,000,000 元。 

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人民币 32.00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

应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ASMPT Holding 发行的普通股股份数

量为 29,000,000 股，占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

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约为 21.06%，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上交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其他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作

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4. 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确认，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 

（1）上市公司应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且不得超过 22,360,499股，以确保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ASMPT Holding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十八（18%）。 

（2）最终募集配套资金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批复

的金额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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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关承诺 

上市公司与 ASMPT Holding 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就交割后承诺

约定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AAMI 章程应进行如下修改： 

（1）AAMI 股东持有的每 1 股 AAMI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会会议由

持有 AAMI51%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出席即可构成法定召开人数；AAMI 的股东会

决议事项应经出席 AAMI 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51%以上表决权审议通过；且 

（2）AAMI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会议由至少 3 名董事出席即可

构成法定召开人数；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均应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过半数董事审

议通过。 

6. 其他条款 

《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系对《资产购买协议》的补充，构成《资产购

买协议》之不可分割部分，与《资产购买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资产购买协议》与《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如有冲突或不一致

之处，应以《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股票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为上市公司向ASMPT Holding新发行的股份，

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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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系信息披露义务人 ASMPT Holding 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9%股权

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并获得部分现金对价，不涉及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况，不存在权益变动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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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重大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改变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

计划如下： 

（1）本次发行完成日起九十日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促使

及确保先进半导体）应提议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且应投票同意：（i）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两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的非独立董事；（ii）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一

名人选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及（iii）选举 ASMPT Holding 提名的一名人选担任上

市公司的监事。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应促使及确保先进半导体）应提议上

市公司召开董事会，且应促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先进半导体提名的董事投票同意：（i）

上市公司应设两名总裁（亦称联席总裁）；且（ii）提名并选举何树泉（HO SHU CHUEN）

担任上市公司的联席总裁，负责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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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方式”之“三、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主要

内容”。 

除前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维护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股东权利，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工作，向

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修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计划。如果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

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

调整的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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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

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仍然具备独立法人地

位和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在人

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仍将继续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21.06%（不考虑募集配套

资金）或 18.12%（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本次权益

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或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

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实施的情况下，ASMPT Holding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为 18.12%，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权益变动后，为规范与上市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作出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如有）将采取必要措施尽量避免

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2、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将依法签订协议，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进行交易，促使上市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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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不以拆借、占用或由上市公司代垫款项、代偿债务等任何方式挪用、侵占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资金、利润、资产及其他资源，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属实，如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不

真实且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

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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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

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

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及各自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控制的企业、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对上市公

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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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至正股份股票的

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6 个月内

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

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至正股份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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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ASMPT Holding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如下，财务报表已

经由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 

利润表 

单位：港币千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销售收入 126,126.15  150,953.91  169,948.39  
其他收益 104.99  94.32  85.71  
一般及行政费用  (114,723.99)  (134,600.44) (142,791.63) 
其他收益及亏损，净值  3,862.45   (439.26)   (3,104.44)  
财务费用  (4,090.47)   (4,468.84)   (4,842.26)  
除税前盈利 11,279.13  11,539.70  19,295.77  
所得税开支  (1,334.71)   (1,489.52)   (3,231.62)  
本年度盈利及全面收益总额 9,944.42  10,050.18  16,064.14  

 

资产负债表 

单位：港币千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27,579.63  30,847.80  37,107.54  
使用权资产 100,110.82  113,145.75  128,721.06  
无形资产 89.79  76.50  - 
附属公司之权益 1,949,727.39  1,954,040.76  1,954,040.76  
合营公司之权益 482,391.01  482,391.01  482,391.01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账款及预付款项 5,643.58 10,864.26 9,196.89 
附属公司应收账款 - - 45,322.64 
同集团附属公司应收账款 62,593.04  70,971.44  64,172.53 
可收回所得税 31.16 - - 
现金及现金等额 21,102.44  9,111.98  9,062.89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账款及应计费用 9,134.76  12,908.96  16,522.51  
直接控股公司应付账款 390,283.71  402,860.87  480,305.40  
附属公司应付账款 78,766.39  81,833.13  48,013.75  
合营公司应付账款 12,176.10  12,176.10  9,455.15  
租赁负债 11,194.31  13,024.23  15,068.17  
应付所得税 - 192.45  9,273.37  
资本及储备       
股本 1,90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股息储备 144,043.29  134,098.87  124,048.69  
权益总额 2,044,043.29  2,034,098.87  2,024,0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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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96,860.88  107,244.80  119,912.39  
递延税项负债 119.31  419.97  725.78  
修复拨备 6,690.12  6,690.12  6,690.12  

 
现金流量表 

单位：港币千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运活动      
除税前盈利 11,279.13  11,539.70  19,295.77  
调整：       
财务费用 4,090.47  4,468.84  4,842.26  
物业、厂房及设备之折旧 9,607.27  9,607.83  14,837.58  
使用权资产之折旧 11,977.49  15,948.78  15,961.61  
无形资产摊销 28.99  4.50  - 
修订租赁之收益  (318.64)   (4.98)  - 
出售物业、厂房及设备收益  (3.12)   (1.28)  2,712.28  
拨回附属公司权益减值亏损  (3,421.13)  - - 
利息收入  (104.99)   (94.32)   (85.71)  

未计营运资金变动之营运现金流量 33,135.46  41,469.07  57,563.78  
其他应收账款及预付款项之减少（增加） 5,220.68   (1,667.37)   (3,763.23)  
其他应付账款及应计费用之增加（减少）  (3,774.21)   (3,613.55)  1,211.47  
营运所得之现金 34,581.93  36,188.15  55,012.02  
支付香港利得税  (1,858.99)   (10,876.24)   (114.55)  
营运活动净现金收入 32,722.95  25,311.91  54,897.47  
投资项目       
收回（新增）同集团附属公司账款 8,470.15   (6,710.45)   (14,093.50)  
出售附属公司所得款项 7,734.50  - - 
出售物业、厂房及设备所得款项 161.33  9.64  2,804.90  
利息收入 13.24  5.87  0.76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6,497.31)   (3,356.45)   (2,951.70)  
无形资产之增额  (42.28)   (81.00)  - 
购买使用权资产 -  (8.25)  - 
收回附属公司账款 - 45,322.64  77,111.37  
投资项目之净现金支出 9,839.63  35,181.99  62,871.83  
融资项目       
新增（偿还）直接控股公司账款  (12,577.16)   (77,444.53)  47,544.05  
偿还租赁负债  (10,837.74)   (15,071.77)   (13,120.29)  
新增（偿还）同集团附属公司账款  (3,066.75)  33,819.38   (87,060.97)  
支付财务费用  (4,090.47)   (4,468.84)   (4,842.26)  
新增（偿还）合营公司账款 - 2,720.95   (82,886.30)  
融资项目之净现金支出  (30,572.11)   (60,444.81)   (140,365.76)  
现金及现金等额之净增加（减少） 11,990.47  49.09   (22,596.46)  
年初之现金及现金等额 9,111.98  9,062.89  31,659.35  
年终之现金及现金等额，代表银行结余及现金 21,102.44  9,111.98  9,0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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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的投资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符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

七条规定的条件。 

五、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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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登记注册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文件； 

（四）《资产购买协议》及《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相关承诺；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

十条规定的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资料； 

（八）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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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至正股份 股票代码 60399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ASMPT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中国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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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 股 
持股比例：0.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29,000,000 股 
变动比例：21.06%（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18.12%（考虑募集配套

资金）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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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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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2、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

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3、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以下无正文） 
 
 
 
 
 
 
 
 
 
 
 
 
 
 
 
 
 
 
 
  




	Project C+_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ASMPT Holding)_20250227 cln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违法违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目的与决策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方式
	一、本次交易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二、本次交易方式
	三、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资产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二）《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股票权利限制情况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附表

	20250228164228347

